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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海 大 学 文 件  

 

河海校科教〔2018〕52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关于印发《河海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

办法》（2018 年修订）的通知 
 

各单位: 

为进一步规范本科教学工作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，保障教学

机制有序运转，维护良好教学秩序，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校实际，对《河海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（修订）（河

海校科教〔2006〕17号）进行修订，经校务会议审定，现予以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河海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（2018年修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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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0月 22日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0月 22日印发 

录入：瞿  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赵凤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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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河海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 

（2018 年修订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科教学工作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，保

障教学机制有序运转，维护良好教学秩序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校各单位或相关人员在本科教学工作中不遵守教

育教学规章制度或未履行工作职责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与教学质

量，造成不良后果的均属于教学事故。 

第三条 学校各单位或相关人员应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遵

守学校教育教学规章制度，恪守职业道德，树立严谨工作作风，

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杜绝教学事故发生。 

第二章 教学事故认定标准 

第四条 根据教学事故情节及造成不良后果程度，分为重大教

学事故（Ⅰ）、严重教学事故（Ⅱ）和一般教学事故（Ⅲ）。 

第五条 根据教学管理环节，教学事故分为教学类（A）、考

试与成绩管理类（B）、教学管理类（C）和教学保障类（D）。 

第六条 教学事故按照附表 1-4 认定。一年内发生两次以上一

般教学事故，认定为严重教学事故，对事故责任人按严重教学事

故处理；一年内发生两次以上严重教学事故，认定为重大教学事

故，对事故责任人按重大教学事故处理。 

第三章 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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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发生教学事故，发现人、知情人或相关单位应立即向

教务处如实反映情况，教务处会同相关单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，

争取减少事故造成的负面影响或损失。 

第八条 教学事故由责任人所在单位负责查实，提出初步认定

与处理意见，按照一事一表的要求填写《河海大学本科教学事故

认定处理表》，于事故发生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交教务处。根据教学

事故情节，教务处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等相

关单位对事故进行认定，并对事故责任人提出处理或处分建议。

其中，涉及违反宪法法律（言论）、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教学事故

提交校党委审定；其他教学事故提交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委员会审

定，重大教学事故再提交校务会审定。 

第九条 处理教学事故的相关单位，在对事故责任人作出正式

认定处理决定前，应听取事故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。 

第十条 教学事故认定处理结果由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以书

面形式送达事故责任人。对事故认定处理结果有异议的事故责任

人，可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本科教学事故申

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申请复议。申诉期间，不影响原处

理决定的执行。 

第四章 教学事故责任人处理 

第十一条 一般教学事故：由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在本单位范

围内通报批评；发生教学事故一年内，事故责任人不能参评各类

育人、教学荣誉类奖项。 

第十二条 严重教学事故：由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在本单位范

围内通报批评；事故责任人当年年终考核等级最高为基本合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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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教学事故两年内，不能参评各类育人、教学荣誉类奖项及职

称（职级）、职务晋升。 

第十三条 重大教学事故：在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；事故责

任人当年年终考核不合格；发生教学事故三年内，不能参评各类

育人、教学荣誉类奖项及职称（职级）、职务晋升。根据情节严重

程度，按照学校有关规定，给予事故责任人相应行政纪律处分。 

第十四条 发生严重或重大教学事故，经本科教学工作委员会

或校务会（或校党委）审定，教务处可暂停或停止事故责任人部

分或全部教学工作。 

第十五条 各类教学事故处理结束后，处理结果均在党委教师

工作部、人事处、教务处及相关单位备案，并作为学校各类考核

依据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六条 发生其他违反本科教育教学规章制度，影响正常教

学秩序，且未列入附表 1-4的教学事故，由教务处会同相关单位

参照本办法提出认定处理意见，提交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委员会或

校务会审定后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及附表中，所称“以上”“以内”，包括本数；

所称“不满”，不包括本数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河海大学本科教学

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（修订）（河海校科教〔2006〕17号）同时

废止。学校现行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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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教学类（A） 

序号 事           项 等级 

A1 

在理论教学、实践教学、辅导、答疑等教学过程、教

学环节和教学组织管理中有违反宪法法律的言论、违

背教师职业道德的言论或行为 

Ⅰ 

A2 
未按规定程序办理调停课审批手续，旷教 6 学时以上

/4 学时以上不满 6 学时/不满 4 学时 
Ⅰ/Ⅱ/Ⅲ 

A3 
未按规定程序办理调停课审批手续，擅自调课 6 学时

以上/不满 6 学时 
Ⅱ/Ⅲ 

A4 
未按规定程序办理调停课审批手续，擅自请其他人代

课 6 学时以上/不满 6 学时 
Ⅱ/Ⅲ 

A5 
不按课程教学大纲进行授课，偏离课程教学目标，造

成严重/不良影响 
Ⅱ/Ⅲ 

A6 

实验技术人员未按要求提前做好实验准备工作，导致

安全事故发生，或致使实验教学无法正常进行，造成

恶劣/严重/不良影响 

Ⅰ/Ⅱ/Ⅲ 

A7 
实验、实习等实践教学过程中，指导教师不进行指导

或擅自离岗，造成恶劣/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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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           项 等级 

A10 
因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、答辩等环节疏忽懈怠，造

成不良影响 
Ⅲ 

A11 因非不可抗力因素上课迟到或提前下课 10 分钟以上  Ⅲ 

A12 
在教学过程中接打手机或从事其他与教学无关的活

动，造成不良影响 
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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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考试与成绩管理类（B） 

序号 事           项 等级 

B1 

利用职权，包庇、掩盖考试舞弊行为; 指使、纵容

或伙同他人考试舞弊；利用监考或从事考试工作之

便，为考生舞弊提供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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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

教学管理类（C） 

序号 事           项 等级 

C1 

出具与事实不符的学籍、学历及成绩等各类证明、

证书，违规更改或伪造学生成绩档案（包括电子档

案），造成恶劣影响 

Ⅰ 

C2 
审查不严格，导致不能取得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的

学生取得相应证书且未追回 
Ⅱ 

C3 
教学管理人员丢失学生原始成绩或学生毕业证书、

学位证书，造成恶劣/严重影响 
Ⅰ/Ⅱ 

C4 
不按人才培养方案要求进行排课（包括漏排、错

排），造成不良影响 
Ⅲ 

C5 

未及时将新学期课表下发给任课教师或未将新学

期教学安排落实到位，严重影响/影响正常教学秩

序 

Ⅱ/Ⅲ 

C6 

开课院（系）、任课教师未及时准确向教材发行中

心报送教材需求情况或教材发行中心未及时按要

求征订教材，影响学生正常学习和正常教学秩序 

Ⅲ 

C7 
教学任务、教室或考试安排不当，未及时妥善解决，

严重影响/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
Ⅱ/Ⅲ 

C8 
未按时准确上报学生注册情况、毕业生信息或对下

级上报的信息不及时处理，造成严重/不良影响 
Ⅱ/Ⅲ 

C9 
档案管理混乱（含学生档案、教学档案、试卷保存、

成绩管理等），造成恶劣/严重/不良影响 
Ⅰ/Ⅱ/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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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

教学保障类（D） 

序号 事           项 等级 

D1 

因未提前公示、不当施工等造成校内停电、停水，

导致上课、实习、实验和考试等教学过程被迫中断，

有关责任人未能及时到场妥善解决，造成恶劣/严

重/不良影响 

Ⅰ/Ⅱ/Ⅲ 

D2 

因非不可抗力因素校内班车晚点发车 10 分钟以上

或取消班车，导致教师不能按时上课，造成恶劣/

严重/不良影响 

Ⅰ/Ⅱ/Ⅲ 

D3 

根据学校计划应该完成且合同规定要完成的维修

项目，执行部门未按时完成，又未提前征得使用部

门同意，严重影响/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

Ⅱ/Ⅲ 

D4 

教学设备和其他教学设施损坏不报修，或已报修不

能及时修复，且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妥善处理，严

重影响/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

Ⅱ/Ⅲ 

D5 
因管理不善等造成教学设备和其他教学设施损坏

或不能正常使用，严重影响/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
Ⅱ/Ⅲ 

D6 
擅自占用或外借教学场所，严重影响/影响正常教

学秩序 
Ⅱ/Ⅲ 

D7 
未按学校教学安排及时打开教室或教学设备，影响

正常教学秩序 
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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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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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6 

河海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处理通知书 

        老师： 

     年   月   日，因                  ，根据《河海大

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（2018 年修订）中第    类 

    项教学事故所列情形，认定为     教学事故。 

处理结果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若对以上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有异议，可在接到本通知书

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本科教学事故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

申诉。 

 

 

盖  章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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